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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薛瑞元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壹、前言

近年來人口老化快速，依據內政部統

計 65歲以上老人至 2018年 3月底已超過

14%，我國正式邁「高齡社會」，預計至

2026年即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定

義老年人口占 20%的「超高齡社會」。隨著

人口老化，失智人口明顯增加，依據衛生福

利部（以下稱衛福部）2011年至 2013年委

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全國性失智症流行病

學研究調查發現，65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

率為 8%，推估 2017年底失智人口已超過 27

萬人，預估 2061年更可能突破 85萬人（臺

灣失智人口推估，如圖 1）。

失智症（Dementia）是一種疾病現象而

不是正常的老化，很多民眾以為人老了都會

失智，因而忽略了就醫的重要性，失智症不

是單一項疾病，而是一群症狀的組合（症候

群），它的症狀不單純只有記憶力的減退，

還會影響到其他認知功能，包括有語言能力、

空間感、計算力、判斷力、抽象思考能力、

注意力等各方面的功能退化，同時可能出現

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狀，

這些症狀的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與

工作能力。

失智症是導致老年人失能及生活無法獨

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患者本身、照顧者、

圖 1　臺灣失智人口推估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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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社區及社會國家都造成嚴重衝擊，為

回應全球失智症衝擊，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2

年 4月發布失智症報告，強調失智症並非正

常老化的一部分，將失智症列為全球公共衛

生優先議題，督促各國政府將失智症防治列

入國家健康政策的優先議題。

貳、 推動國家級失智症防治照護

政策

有鑑於失智症對於失智者、照顧者、家

屬、社區及國家造成嚴重衝擊，為減輕失智

症對社會及家庭的衝擊，提供失智者及家庭

所需的醫療與照護需求，衛福部業於 2013年

8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14-

2016年）」，並結合跨部會各機關訂定行動

計畫，於 2014年 9月公告執行，2016年底

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我國是全球第 13個、全亞洲第 2個制定

國家級失智症政策之國家，為持續與國際失

智照護資訊交流平台接軌，衛福部參酌 2017

年 5月 29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之

「2017-2025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邀

請失智症者及家屬代表、失智照護相關團體

與服務提供單位代表、專家學者及相關部會，

依據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 7大策略，於 2017

年 12月公布我國「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暨行動方案 2.0（2018-2025年）」（以下稱

失智症政策綱領 2.0）。

失智症政策綱領 2.0之願景為打造一個

能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會，並確保失

智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使其獲得所需

的照護與支持，有尊嚴、受尊重、能自主及

平等地發揮他們的潛能。主要目標包括：及

時診斷、適切治療和照護、降低罹患失智症

風險；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

服務與支持，維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以

及降低失智症為失智者、照顧者、家屬、社

區及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失智症政策綱領 2.0係由衛福部結合行政

院 8部會（勞動部、教育部、交通部、內政部、

法務部、經濟部、科技部及退輔會）共同推動

失智症防治照護工作，共計提出七大策略：一、

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二、提升大

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三、降低失智

的風險；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六、

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七、推動失

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並召開多次跨部會會

議，據以研議19項行動方案及42項衡量指標。

為落實失智症政策與管考機制，每一行動

方案皆有可量化的衡量指標，衛福部每年定期

召開檢討會議，確保行動方案與工作項目之落

實執行，追蹤我國失智症照護工作推動情形。

參、建構完善失智症照護體系

依衛福部 2011年至 2013年委託進行

之失智症流行病學研究報告，發現失智程度

以極輕度及輕度者約占 75%，中度與重度占

25%；9成以上失智者居住於家中，超過 5成

完全由家屬照顧，3成聘請外籍看護，使用居

家服務或本籍看護的比例不到 1成。然除了

失智人口快速增加、多由家人照顧外，照顧

人力也因少子化的影響更加缺乏，在此情勢

下，社區力量的凝聚與對失智者的認同、支

持更具必要性。

目前社區中仍有許多失智者尚待發現及

診斷，而上述研究調查顯示失智者利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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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比例偏低，我國對於失智者照護需建立

社區個案管理機制，以減少社會成本或醫療

費用支出；為提供失智者完善照護服務，衛

福部自 2013年起推動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布

建，協助失智症者及家庭能就近找得到資源

並使用服務，以獲得適切及妥善照護。

長照十年計畫 2.0已將 50歲以上失智症

者納入服務對象，經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進行長照需要等級評估，符合資格者可

使用長照 2.0相關服務項目，如：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專業服務、交通接送

及喘息服務等。為擴大失智照護資源布建，

鼓勵地方政府結合民間服務提供單位布建日

間照顧中心、團體家屋等社區照顧資源。截

至 2018年 11月止，已布建 289家日間照顧

中心（其中 23家為純收治失智個案之日間照

顧中心）、56家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及

9間團體家屋。此外，為因應失智症者住宿式

機構服務照顧需求，在榮家體系、護理之家

及老福機構設置失智症專區，在衛福部附屬

醫院則設有失智床位，至 2018年 11月共 57

家，合計 2,096床。

另為提升整體失智社區照護服務量能及品

質，自 2017年起推動「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由各縣市政府結合合法立案之醫事、長照、社

福機構（團體）或其他失智相關服務等單位，

於全國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提供失智

者及照顧者多元複合支持服務，如認知促進、

緩和失智、安全看視、家屬照顧訓練及家屬支

持團體等，普及失智社區照顧服務。同時設置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協助未確診失智個案

儘速完成確診；協助照顧者於個案不同失智症

病程之照護需求，提供個案照顧諮詢、追蹤及

轉介等支持服務；協助連結醫療及長照資源，

以及辦理失智照護人才培訓，與社區民眾對於

失智識能之公共教育宣導。迄 2018年 11月

已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350處，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73處。

透過以上社區式、機構式等失智照護資

源布建（失智照護架構示意圖，如圖 2），期

使失智者獲得所需的照護服務與支持，而對

於照顧者支持服務網絡，設有 1966長照服務

專線、失智症關懷專線（0800-474-580失智

時，我幫您）、家庭照顧者諮詢專線（0800-

507272有您，真好真好），可分別提供照顧

者申請長照服務，以及個別或家庭協談、輔

導諮商、轉介服務資源之需。

肆、建立失智專業人才培訓機制

隨著失智症人口快速攀升，衛福部逐步

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強化失智症照護服

務體系與流程等，惟為確保照顧服務品質，

各類專業人力需具備失智症相關知能，「長

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

法」規定，照顧服務員應接受失智症相關訓

練後，始得照顧失智症者。

此外，衛福部為建立失智專業人才系統

性培訓機制，經邀請專家學者、醫界代表及失

智症民間團體研議，已訂定針對照顧服務員之

「失智症照顧服務 20小時訓練課程」，以及

各類醫事專業人員之訓練課程，包括：醫師、

醫事專業人員（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社工、心理等），以及個案管理師／衛教師之

訓練課程。並透過補助各縣市失智共照中心之

方式辦理訓練課程，普遍提升長照人員對失智

症的認知，確保提供失智症服務的長照人員皆

接受過訓練，且於持續服務的歷程中參與繼續

教育，以確保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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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失智照護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極輕度及輕度的失智個案約占 75%，目

前僅有少數的個案在失智症早期階段被診斷出

來，藉由提升照護人員對失智症之認識，可提

高對失智症之敏感度，以利早期發現失智個

案，協助就醫確診，可延緩病程惡化，並減輕

家屬照顧之負擔。

伍、一齊打造「失智友善臺灣」

依衛福部於 2011年至 2013年委託研究

推估，目前我國失智人口已逾 27萬人且有

93.8%失智者住在社區中，入住機構的比率

僅占 6.2%，惟目前國人對於失智症的認知仍

十分有限，因而導致對失智症的恐懼、誤解

及偏見，對失智症個案及家庭照顧者來說，

偏見帶來社會隔離，並常常導致延誤就醫及

醫療資源協助，爰亟需提升社區民眾對失智

症之正確認識及友善態度，更要發展失智友

善社區，讓鄰里成為共同照顧的力量。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8年推動「失智

友善示範社區計畫」，以台北市中正區、高

雄市大寮區、宜蘭縣壯圍鄉及屏東縣竹田鄉

為失智友善示範社區，以失智者及家屬為中

心發展生活圈，努力營造友善居民、友善組

織、友善網絡及提供友善參與的機會，故於

社區設置了失智友善館，提供預防及延緩失

智健康促進課程，並讓失智者及家屬有參與

及互相交流的機會，截至 2018年全台失智友

善組織（含商家、教會、寺廟、醫療院所、

派出所等各場域）已達 1,851家，失智友善

天使已達 3萬 2,272人。

另衛福部持續辦理營造失智友善社區相

關之溝通宣導，於 2018年 8月至 11月辦理

「打破對於失智的迷思與歧視」記者會、「左

鄰右舍來逗陣　失智者 I CAN」記者會，並

啟動「友善失智線上學習活動網站」；製作

動圖懶人包：介紹失智十大警訊、失智照護

資源及友善失智觀念；並拍攝失智照護服務

短片及電視廣告，期使民眾共同關注瞭解失

智症。並以國家整體力量，落實失智症政策

綱領暨行動方案，另積極發展多元、全方位

失智症防治照護，增加失智者服務量能，以

完善失智症防治照護，改善民眾生活品質，

一齊打造「失智友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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